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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收购方为具备完全民事权

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除本法律意见披露的情形外，收购方最近两年

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的情况；收购方不存在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形；收购方符合《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中对投资者适当性的规定；收购方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收购方具

备收购公众公司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收购的相关法律程序 

（一）收购方和交易对方已履行的法律程序 

本次收购的收购方姚晓燕和交易对手张舟均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有权自主决定实施本次交易，无需履行批准和授权程序。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法律程序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法律程序： 

本次收购的相关文件尚需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相关法律法规，报送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进行

公告。 

本次收购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尚需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办理

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相关手续。 

本次收购的股权转让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过户

登记。 

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未明确约定公司被收购时收购人需要向公司

全体股东发出要约收购，亦未明确要约收购的触发条件以及相应制度安排等内容。

因此，本次收购不涉及触发要约收购条款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次收购已履行现阶段应

当履行的法律程序，该等法律程序合法有效。 

三、本次收购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收购的收购方式、交易价格 

收购人姚晓燕拟通过全国股转系统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张舟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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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总股本的 4.5305%）、通过龙林投资间接持有刻度信息 652,995 股股份（占

刻度信息总股本的 6.5300%），合计持有刻度信息 2,466,669 股股份，持股比例

24.6667%（其中 11.0604%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方将

直接持有刻度信息 3,409,301 股股份（占刻度信息总股本的 34.0930%），通过笃

一投资、龙林投资间接享有刻度信息 26.1198%表决权比例，合计享有刻度信息

60.2128%表决权比例。 

（四）本次收购后的股份限售 

根据收购方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收购方承诺“本次收购完成

后 12 个月内，收购方不转让收购方持有的刻度信息的任何股份（收购方所持刻

度信息股份在收购方之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的，不受前

述限制）。” 

除上述安排外，本次收购不存在其他股票限售安排。 

（五）依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以协议方式进行公众公司收购

的，自签订收购协议起至相关股份完成过户的期间为公众公司收购过渡期。 

为保持公众公司稳定经营，在过渡期间内，收购人没有其他对刻度信息资产、

业务、人员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四、本次收购涉及的相关协议及特殊投资条款的合法合规性 

（一）本次收购涉及的相关协议 

1.《股份转让协议》 

2021 年 5 月 31 日，收购方与张舟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对收购方

支付现金购买张舟持有标的公司股份的股份转让数量、交易对价、支付方式及安

排、交割安排、过渡期损益归属、未分配利润安排、陈述和保证、各方的义务与

责任、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违约责任及不可抗力、协议的成立与生效等内容进

行了约定。《股份转让协议》自协议各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2.《武汉市笃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伙协议》 

2021 年 5 月 31 日，收购方与张舟签署了《武汉市笃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退伙协议》，主要对收购方支付现金购买张舟持有的标的公司法人股东

笃一投资财产份额数量、交易对价、执行事务合伙人等内容进行了约定。《武汉

市笃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伙协议》自全体合伙人签字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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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汉市龙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 

2021 年 5 月 31 日，收购方、标的公司员工熊金龙与张舟签署了《武汉市龙

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主要对收购方及熊金龙支付现金购

买张舟持有的标的公司法人股东龙林投资财产份额数量、交易对价、执行事务合

伙人等内容进行了约定。《武汉市龙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

自新合伙人和原合伙人签字后生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收购方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上述协议的内容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在约定的相关条件全部成就时方可实施。 

五、收购方及其关联方前六个月买卖刻度信息股票的情况 

根据收购方、标的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标的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截

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收购方自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不存在买卖

标的公司股票的情形。 

六、收购方及其关联方与刻度信息近两年的交易情况 

根据收购方、标的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收购方及其关

联方自《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 24 个月内，刻度信息存在向收购人姚晓燕

拆入资金的交易，除下表所示交易情况外，与标的公司不存在其他交易。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名称 2018年末 2019 年末 2020年末 2021 年 3月末 

其他应付款 姚晓燕 687,575.58 539,775.58 1,713,775.58 1,713,775.58 

七、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根据《收购报告书》，本次收购的目的为： 

本次交易收购方直接收购刻度信息 2,048,675 股股份（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 20.4868%），并通过受让交易对方转让的刻度信息法人股东笃一投资和龙林

投资的财产份额，及变更登记为笃一投资和龙林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进而成

为标的公司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 

收购方在取得标的公司的控制权后，将对现有业务采取增加设计研发投入、

资金投入、成本节约等手段来提升其运营管理水平。如后续根据实际情况确需调
















